
附件1

乐山市市中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和

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金审批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〔20    〕第   号

	举报人
	
	举报

时间
	
	联系

电话
	

	举报

方式
	来人（   ）  来电（   ）  信件（    ）  其他（   ）

	举报

事项
	

	案件

处理

结果
	案件经办人
	
	结案时间
	

	
	处理对象
	

	查办部

门意见
	奖励

标准
	
	奖金额度（大写）
	
	奖金领

取方式
	

	
	案件

承办人

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年   月  日
	主要

负责人

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区安委办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区安委会领导审批

意见
	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经过调查核实的举报案件按件填写，一式三份。区安委办、承办部门、财政部

门各存一份。

附件2

乐山市市中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和

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金领取单

	领取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奖励案由
	

	奖励金额

（大写）
	

	领取人

签名并押印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
- 12 -
- 11 -

